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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職業訓練研究發展中心 函
地址：80661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3
樓之9
承辦人：蔡依潔
電話：(07)962-3360#5123
傳真：(07)338-3196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財訓育(高)字第11500001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附 (115000014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中心承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「產業新尖

兵計畫」，有關115年度下半年計畫訓練課程受理申請期

間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3年1月23日發訓字第

1132500173號公告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115年度下半年訓練課程受理期間為115年3月1日至3

月31日止(以郵戳為憑)。

三、本計畫訓練單位申請資格：

(一)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捐助之財團法人

(二)依法登記立案之工業團體、商業團體

(三)大專院校

四、訓練單位所提送之計畫訓練課程應符合五加二產業創新計

畫之發展，且訓練課程規劃內容應符合「電子電機」、

「工業機械」、「數位資訊」、「綠能科技」及「國際行

銷企劃」五大領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國立嘉義大學

1150002054　115/02/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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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誠摯邀請有意於高雄市、屏東縣、臺東縣及澎湖縣等區域

辦理訓練課程之單位，請於受理申請期間完成計畫網站線

上申請作業(https://elite.etraining.gov.tw/ELIT/)，

同時檢附計畫申請紙本文件遞件至(80661)高雄市前鎮區復

興四路12號3樓之9。

六、有關本計畫申請相關問題可電洽產業新尖兵計畫專案辦公

室07-9623360分機5123-5127，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。

正本：國立嘉義大學、南華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吳鳳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嘉藥
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
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國立成功大學、中信
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、長榮大學

副本：本中心營運處、本中心高雄辦事處

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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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新尖兵計畫訓練課程辦理原則 
112 年 6 月 13 日發訓字第 1122502135 號函修正 

一、本計畫第四點訓練課程之提供，依本原則辦理。 

二、本計畫訓練課程包括如下： 

(一)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以下簡稱主管機關)自辦或委辦

之課程。 

(二)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捐助之財團法人(以下簡稱財團法

人)辦理之課程。 

(三)依法登記立案之工業團體、商業團體或大專院校辦理之課程。 

三、本計畫之訓練課程職類，分為電子電機、工業機械、數位資訊、

綠能科技及國際行銷企劃等領域。 

前項職類得由本署依據產業趨勢、勞動市場人才供需情形

及配合國家政策等進行調整 

四、本計畫每門課程時數至少應達一百四十四小時以上，且每月訓練

時數應達一百小時以上。 

五、經主管機關於跨部會合作平台確認符合前揭第三點之自辦或委辦

課程，且敘明課程領域別、就業展望，並於本計畫資訊系統填列

課程時段，經分署審視內容完整性後，得納入本計畫訓練課程。 

前項訓練課程有變更情事者，應於變更前於資訊系統或以

電子郵件通知本署。 

六、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訓練單位辦理之訓練課程申請及審查原則

如下： 

(一)訓練單位於資訊系統登錄課程資訊並依訓練地點所在地向

分署提出申請(課程申請表如附件一)，並檢附招生簡章、課

程綱要、訓練經費規劃、師資經歷佐證文件及相關課程規劃

資料。 

(二)由分署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課程審查小組，辦理審查會議，依

本計畫課程審查表課程內容完整性、期程妥適性、經費合理

性及課程訓練成效等(審查表如附件二)進行審查，經課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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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小組評分未達八十分者，不予通過；八十分以上者，依辦

訓成效及分數高低進行排序，於預算額度內擇優核定。但訓

練單位所提訓練課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分署得衡酌區域

需求，優先核定： 

1.與具人力需求事業單位合作，並提供雙方合作意向書或相

關佐證文件。 

2.就業前景佳且提供結訓學員就業情形佐證文件。 

3.訓練成效包含輔導學員取得符合產業需求之證照或認證。 

(三)課程師資及課程人時成本編列之合理性，分署得參考產業人

才投資方案訓練經費編列相關規定進行審查。經費編列數額

如有高於產業人才投資方案，應請訓練單位敘明經費編列理

由交由課程審查小組審查。 

(四)訓練單位依審查結果修正課程內容後，由分署逕依權責進行

審查並上傳於本計畫網頁。 

前項課程受理申請期間，以本署公告為原則；分署需增加

或修改受理期間者，經本署同意後由分署公告之。 

七、訓練場地應符合消防安全及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規定。 

八、訓練課程經審查通過且完成申請表內所有欄位之資料修正及填

寫，由分署協助公布於本計畫資訊網站。 

九、主管機關自辦或委辦之課程有變更情事者，應於本計畫資訊系

統申請變更或以電子郵件通知分署，並於跨部會合作平台修

正。 

第二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訓練單位辦理之訓練課程經分署核

定者，不得任意變更。訓練課程地點、各項日期及聯絡資訊有

必須變更者，應於七日前於本計畫資訊系統申請變更。 

十、經核定之訓練課程，非經分署核定，不得撤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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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點附件一 

勞動部_______年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申請書 

訓練單位  

課程名稱  梯次別  

課程內容  課程目標  

就業展望  

訓練職類  
訓練課程 

領域別 

□數位資訊□電子電機 

□工業機械□綠能科技 

□國際行銷企劃 

報名起訖日期  甄試日期  

報到日期  開訓日期  

結訓日期  訓練人數  

訓練時數  

訓練內容及時

段 
 

訓練地點  受訓資格  

學員甄選方式 

 (可複選，並

詳述辦理方

式) 

□筆試，規劃方式： 

□口試，規劃方式： 

□其他，規劃方式: 

學員結訓證

書發給要件 

(可複選，

並詳述辦理

方式) 

□到課時數符合規定 

□成績評量符合規定 

□完成指定專案 

□完成指定實習 

□其他 

辦理方式說明: 

 

 

學

科 

說明  

術

科 

說明  

時

數 

一般

學科 
 

時數  
專業

學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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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時數  總時數  

企業觀摩或實

習規劃方式 
 

學員就業輔導

方式 

□辦理就業媒合活動，規劃方式為: 

 *前項媒合活動是否已掌握廠商提出人才需求 

 □是(請提供佐證文件，如廠商合作意向書、公司名稱及其職

缺及薪資待遇等) 

□否 

□提供學員個別求職輔導，規劃方式為: 

□提供學員團體求職輔導，規劃方式為: 

□其他，規劃方式為: 

 

每人訓練費用  報名網址 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  

備註  

備註: 

1.本表應於本計畫資訊系統登打列印後，請依訓練地點主要所在地，備文送至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。 

2.課程綱要(如課程單元、講師、時數及經費明細等)及招生簡章，請另以附件

上傳資訊系統。 

3.課程依評分高低擇優核定，請依本計畫課程評分表上傳佐證資料，未提供者

不予加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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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點附件二 

產業新尖兵計畫-課程審查表 

課程序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

課程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審查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領域別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審查委員姓名：＿＿＿   ＿＿＿   ＿＿＿ 

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
權重
(%) 

分數 
 

一 訓練成效 

訓練單位曾於同轄區、同領域辦訓課程之前一年度學員訓後6個月之
就業率、就業關聯度及學員薪資 
*計分方式： 
1.｢就業率」：91%以上者，最高20分；81%~90%，最高18分；71%~80%，

最高15分；61%~70%，最高12分；60%以下者，本項就業率不予計分。 
2.｢就業關聯度｣及｢學員薪資｣：依訓練單位所提具體佐證資料，酌予

加分，以最多加5分或總分達滿(20)分為限。但就業率未達60%者，
不予加分。 

20  

 

二 執行經驗 
課程執行及行政品質(包含甄選錄訓、課程或師資異動、出缺勤管理、
開班率、申訴處理、訪視配合、訓後就業追蹤及各項行政作業正確率) 

15  
 

三 

訓練目標

及就業展

望 

訓練目標及就業前景符合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相關產業需求並具就
業市場 
依訓練目標及就業展望具體化程度給分，提供輔導考照或具體訓練成
效評量方式者，方得最高給予10分。 

10  

 

四 課程規劃 

課程單元（含訓練內容、學術科比例、時數）之規劃(10分) 

35  

 

授課講師學經歷(9分)  

訓練場地及設施設備(5分)  

企業觀摩或實習規劃方式(5分)  

學員甄選方式(3分)  

請假規定及課程評量(3分)  

五 課程費用 訓練費用之合理性 10   

六 就業輔導 

學員訓後就業輔導方式規劃之周延性及完整性 
*提供說明或佐證符合下列事項者，依下列各評分項目加總得分計: 
1.辦理就業媒合活動(最高5分) 
2.提供學員求職輔導(最高2分) 
3.提供具人力需求事業單位之合作意向書或相關證明者(3分) 

10  

 

加分事項 
(訓練單位未
提供具體佐
證資料者不
予計分) 

1. 課程獲得認證，可提供佐證資料者。 
2. 課程具市場獨佔性、特殊性，或具有平衡城鄉訓練資源之需求者。 
3. 課程市場化程度高(非本計畫學員/本計畫學員+非本計畫學員)。 

10  

 

總       分  
未達80分者不

予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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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: □通過  □修正後通過(請說明)  □不通過 (請說明)  

 

 

審查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備  註 

1. 審查分數以80分為合格門檻，80分以上者，由分署依優先核定順序及分數高低進

行排序，於預算額度內擇優核定。 

2. 第一項及第二項無相關課程供計分者，審查分數以60分為合格門檻，排序分數=第

三至六項分數總合 X 100/65。 

3. 所有審查項目皆由委員給分，第一項及第二項由分署提供資料供委員參考。 

4. 授課講師及訓練經費應依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相關規定審查，如有特殊情況應檢具

詳細說明資料送委員審查。 

 

 


